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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单位基本情况：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是株洲市芦淞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所属副科级执法机构，内设综合办公室、勤务指挥中心、督查考评室、案件审理室、处罚中心及11个中队，其中有9个中队为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派驻到各镇（街道）和区市场服务中心的队伍。
主要负责全区市容秩序行政执法工作；组织开展市容市貌的综合整治工作；小型户外招牌、指示牌设置及沿街门店商业文化活动占道的行政执法工作，区城管大队的队伍建设工作；负责涉及拆控违方面的行政处罚工作。对存量违法建设进行日常巡查、摸底排查、制定计划分类处理；协助各街道拆除新增违法建设，对各街道派驻中队进行拆控违业务指导、人员培训日常管理、考核考评等工作。
（2） 部门（单位）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部门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其他项目支出（除省级专项资金以外）绩效目标。（只写目标，不写金额）
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全面加强城管队伍正规化、标准化、制度化建设，努力提升城管精细化管理水平，全面完善执法队伍规范化建设；提升城市管理法制化水平，严格依法履行职责，坚决落实行政执法“信息公开、全程记录、法制审核”三项制度，加强法规标准和城市管理信用体系建设。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1、2021年预算资金3,213.28万元。
2、2021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2,758.07万元。
3、2021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2,758.07万元，其中：项目支出1,504.2万元，基本支出1,253.87万元，其中：人员经费1,068.82万元，公用经费185.05万元。
（2） 项目支出情况
1、服装购置专项支出20.01万元；2、公车开支项目支出48.96万元3、公路超限项目支出2.53万元4、考评奖金项目支出5.0万元5、市拆控违考评工作经费支出24.62万元6、停车场开支支出82.53万元7、协管员经费项目支出1,254.16万元8、专项整治项目支出66.39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5、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六、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1年，芦淞区城管大队严格落实市、区城市管理工作部署，城区临街门店城市管理精细化诚信等级评价工作，收集录入执法系统1700家门店基础息信，创建诚信门店自治微信群12个，评出“最佳门店”12家，“优秀门店”26家，“不合格门店”12家。广告招牌整治，累计拆除违规广告牌、招牌71处、拆除面积2940平方米。人行道违停整治，累计“贴单”13654台，应处罚136.54万元。大气扬尘污染整治，累计覆盖防尘网3.1万平方米、设置雾化机27台、设置洗车平台3处、设置围挡3500米以及硬化道路1100米，巡查建筑工地1800余次，下达执法文书50余份，查处扬尘案件共12起，累计处罚金额10.5万元。露天烧烤餐饮整治，累计发放教育宣传手册1万余册，整治行动开展324次、出动3240人次、出动车辆324台次、劝导违章行为1800余次、下达整改通知书42份、登记保存37件、立案25起、处罚金额共计15300元。露天垃圾焚烧整治，发放教育宣传手册500余册，扑灭明火23处，其中垃圾焚烧17处，秸秆焚烧5处，立案查处1起，处罚金额0.02万元。株洲市产业集聚区、医院、学校及铁路、城轨、智轨沿线等周边环境综合整治行动，整治工作共开展整治行动36次、出动执法人员360人次、出动车辆36台次、清理乱堆乱放180余处、乱搭乱建0处、共教育整改违停车辆586台次、出店经营200余处、下达整改通知书36份、立案21起、累计处罚金额4900元整。小区顶楼平台“圈地占用”集中整治工作，我区共排查出138处，涉及面积9497.84平方米，截至12月30日已完成53处“圈地占用”的治理工作，治理面积共计6420.2平方米，整体完成率为67.5%。拆控违工作完成情况，全年总目标70172.84平方米，已完成并报送拆除面积共计32819.43平方米，超额完成全年计划。其中申报任务10000平方米，已完成86773.1平方米；交办任务60172.84平方米，已完成任务面积46046.33平方米。全年我大队受理并及时处置交办、督办事件26件，群众电话投诉54件，群众投诉办结率达100%，创建了董家塅办友好社区、董家塅南沿社区、贺家土文化园社区为“无违建”社区。
2021年1-12月共审核立案行政处罚案件823件，办结823件，其中简易程序案件 117件，一般程序案件690件，市容类行政处罚案卷636起，环卫类行政处罚案卷169起，住建类行政处罚案卷2起，累计处罚金额455239元。
（二）专项资金支出绩效情况
专项资金基本情况：
1、专项总投资及资金来源情况。芦淞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2021年专项资金总计1504.2万元，来源为财政资金。2、专项资金安排落实及到位情况。芦淞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各项经费已落实到位。3、专项资金实际支出使用情况。服装购置专项支出20.01万元；公车开支项目支出48.96万元；公路超限项目支出2.53万元；考评奖金项目支出5.0万元；市拆控违考评工作经费支出24.62万元；停车场开支支出82.53万元；协管员经费项目支出1,254.16万元；专项整治项目支出66.39万元，由区财政局直接支付。4、专项资金管理情况。芦淞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近年来全面梳理了项目资金使用拨付有关程序和规定，进一步细化了部分细则，更新了资金管理制度、支出管理制度、费用报销制度等，严格按照有关财务制度进行资金的拨付使用。5、专项组织实施情况。一是专项组织情况分析：根据年初预算安排，严格按照预算执行，有预算有支出，无预算无支出，确保各专项支出用于大队各专项工作。二是专项管理情况分析：芦淞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建立健全了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按照年初预算要求，发放人员工资及日常开支，工资人员支出按照财政标准执行，严格按照制度执行相关经济活动、财务支出，保障专项工作顺利开展。三是专项完成情况分析：保证了全区城市管理工作的正常运转、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项目完成质量达到绩效目标。
专项绩效情况分析：
1、专项绩效评价定量分析。项目按照规定程序申请设立，项目设立的绩效目标合理，指标清晰，资金落实到位率和及时率均为100%。建立健全了业务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并严格按照制度执行，确保资金的运行规范有序。项目的实际完成率、完成及时率、质量达标率均为100%。2、项目绩效评价定性分析。项目的实施提高了全大队城市管理精细化标准，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综合绩效评价为良好。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单位各种预算支出执行情况良好。但是城市管理工作事情繁杂、考核任务很重，现阶段单位人员力量不足，经费有限，我单位在细化、量化绩效指标，突出绩效特色上尚有不足，仍需全面开展绩效管理工作，确保重点工作任务能顺利完成。
8、 下一步改进措施
我单位将高度重视，加强领导，贯彻落实市、区重点工作，继续加强队伍法制建设，严格开展督查考核，队伍建设不放松，持续开展行政执法乱象专项整治，维护好城市管理执法队伍形象。
九、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将运用于来年的预算编制，本单位无独立网站，自评将在芦淞区政府门户网上统一公示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9、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